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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山坡地水土保持管理-水土保持計畫審核標準作業流程 

流程說明 作業流程說明 法令依據與 
參考資料 

一、受理 

1、接獲水土保持計畫，次日起6日內完成行政受理查核。 

2、經查核不符者，退回限期補正，補正次數不超過2次，且每次不

超過14日為原則。未補正者或補正後查核仍不符者，不予受理。 

3、經查核符合者，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30日內繳交審查費。 

4、審查費額依水土保持計畫審查收費標準核算。 

 水土保持法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水土保持計畫

審查收費標準 

二、審查 

1、一般水土保持計畫以委外審查為原則，簡易水土保持申報書為

本市水土保持服務團自行審查。 

2、機關委託審查函文次日起7日內函發開會通知單，並於第1次審

查會議當日起7日內將審查意見或結果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及

承辦技師，並副知機關。 

3、其餘歷次補正書件，應自接獲承辦技師補正書件之次日起20日

內完成審查，將審查意見或結果通知水土保持義務人及承辦技

師，並副知機關。 

4、廠商應於第一次審查時邀集相關單位及承辦建築師出席。 

5、審查結果如仍須補正，授權廠商彈性調整補正期程及次數，廠

商審查次數最多以不超過3次為原則(含書面審查)，惟仍應於機

關委託審查函之審查期限內完成(含承辦技師補正作業時間，總

期間不得大於90日) ，完成審查並將審查結果(建議核定或不予

核定) 通知機關 

6、如因法令變更或其他不可抗力因素，致水土保持計畫須大幅修

正者，水土保持義務人得申請暫停審查(以 1 次為限)，暫停期

間不超過 3個月為原則，暫停期滿(機關委託審查函之審查期限

加上申請暫停審查時間)未將水土保持計畫送達廠商者不予核

定。 

7、承辦技師或義務人提函文檢送書面檢視本，機關應於最遲 7 日

內函復水土保持義務人及承辦技師，並限期承辦技師於 7 日內

修正完成，送廠商續辦，並副知機關。 

8、水土保持義務人或承辦技師如需申請開發案水土保持計畫暫停

審查，應敘明理由及所需暫停時間函文予機關，徵得機關同意，

並副知廠商。 

 水土保持法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水土保持計畫

審核監督辦法 

 所需書、表、文

件格式 

 水土保持技規

範 

三、核定或

不予核定 

1、機關應於接獲審查結果次日起 14日內，完成核定或不予核定程

序。 

2、屬應繳納水土保持保證金者，核定函一併送繳納保證金 

通知單。 

 水土保持法 

 水土保持計畫審

核監督辦法 

 水土保持保證金

繳納及保管運用

辦法 



第9頁，共 10頁 
 

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基隆市政府山坡地水土保持管理-水土保持計畫審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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